
 

 

撥款申請書兼借款憑證(樂活貸專用)－其他擔保貸款 

 

一、借款人                     (以下簡稱甲方)與保證人茲依據前向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於民國     年     月     日
簽立之「樂活貸借款契約」(以下簡稱主借款契約)約定，請乙方於主借款契約綜合循環型甲項額度內依下列第_____款方式撥款，以本申請書
作為甲方向乙方借款之憑證： 
(一)撥付甲方在乙方開設之  □活期儲蓄存款   □            存款第                     號帳戶。 
(二)撥付甲方指定之            銀行□活期儲蓄存款 □            存款第               號帳戶，相關手續費由甲方另行支付。 
(三)按甲方指定之其它方式撥付：                       

二、撥款(即借款)金額：新臺幣                                      元整。’ 
 
三、借款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共      年      月。 
 
四、償還方式：本借款還本付息方式按下列第          款： 

(一)自借款日起，於每月       日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付本息。□本金按月平均攤還，利息按月計付。 
(二)自借款日起，前       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       日按月計付利息，自第       個月起於每月       日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付本息。  □本金按月平均攤還，利息按月計付。 
    (三) 

 
五、借款利率： 

甲方及保證人選擇指標利率為 □乙方之放款指數利率 □乙方之放款指數利率-月調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                                    ，同時知悉乙方提供「無限制清償期間利率」及「限制清償期間利率」兩款借款計息方式，甲方
及保證人同意依下列第     款方式計付： 
(一)「無限制清償期間利率」：適用本款利率者，得隨時提前清償借款或向乙方申請塗銷不動產抵押權，不另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自民國     年    月    日止，按固定利率      ％計息；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自民國     年    月    日止，按指標利率加年率      ％(立據日為年率      ％)機動計息；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自民國     年    月    日止，按指標利率加年率      ％(立據日為年率      ％)機動計息；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按指標利率加年率      ％(立據日為年率      ％)機動計息； 
□ 

(二)「限制清償期間利率」：(本款為個別商議條款，由甲方、保證人於文末確認後生效) 
適用本款利率者，自借款日起算      年      月內，提前清償全部借款並向乙方申請塗銷不動產抵押權時，按申請塗銷日前三個月內(含
申請塗銷日)所償還之累計本金(不包含正常攤還部分)金額，應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自民國     年    月    日止，按固定利率      ％計息；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自民國     年    月    日止，按指標利率加年率      ％(立據日為年率      ％)機動計息；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自民國     年    月    日止，按指標利率加年率      ％(立據日為年率      ％)機動計息；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按指標利率加年率      ％(立據日為年率      ％)機動計息； 
□ 

上開限制清償期間以三年為上限，提前清償違約金計算如次： 
1.自借款日起算______年______月以內，依百分之______計付。 
2.自借款日起算超過______年______月而在______年______月以內，依百分之______計付。 
3.自借款日起算超過______年______月而在______年______月以內，依百分之______計付。 
若因下列因素須提前清償者，乙方將不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1.提供貸款抵押之不動產遭 
政府徵收或天災損毀並取得證明文件。2.甲方死亡或重大傷殘並取得證明文件。 3.乙方主動要求還款。 

(三)依另簽 □增補條款約定書   □ 

上述機動計息部分之□乙方放款指數利率□乙方放款指數利率-月調                 說明，詳如主借款契約。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係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之非大額存款利率定之。 

□                          (利率依                                                        定之)。 
於調整時，自調整日起，改按調整後之利率加計原約定加碼年率調整計息。                          

 
六、授權轉帳約定條款： 

甲方(或存款人)茲授權乙方得免憑存款存摺、取款憑條或支票，即可逕於 
  □主借款契約第三條之約定帳戶(即循環額度動用帳戶)內扣取款項   

□甲方(或存款人)之             存款第                    號帳戶內扣取款項， 
以償付甲方結欠乙方本借款一切債務（包含按期或到期應付之借款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提前
清償違約金。 

在本借款本息未全部清償以前，甲方(或存款人)絕不撤銷此項授權，亦不將上述存款帳戶予以解約結清，並以本
借款憑證為特別授權之證明。甲方(或存款人)擬變更本項授權時，須至乙方之原撥貸分支機構辦理，並自辦理程
序完成後生效。 

 
七、甲方及保證人均同意本借款憑證為主借款契約之一部分，其效力與主借款契約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甲方、保證人簽立之主借款契約所列

條款辦理。 

 
 

以下為本借款憑證特別提醒事項 

□一、第一、五、六條屬本借款憑證重要內容，甲方業已充分瞭解並同意其內容，而願意遵守該約定。 

□二、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個別商議條款，甲方業已充分瞭解並同意其內容，而願意遵守該約定。 

□三、甲方已確認上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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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甲方）：ｘｘｘ(個網戶) IP資訊: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保證人：ｘｘｘ(個網戶) IP資訊: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保證人對保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乙方：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統一編號：05052322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代理人(分行經理)： 

 

 

 

 

 

      (銀行貸款契約專用章)       

 

 

 

 簽約暨對保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銀用專用欄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貸放科目  徵信報告號碼  

核准號碼      

貸放序號 
 

撥貸經辦  撥貸主管  

借據交付收受欄 

(銀行留存聯填寫) 

郵寄(含攤還表)         掛號  雙掛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通路提供(含攤還表) Email  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